
 
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 
資料文件  

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及  

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 

 

建築工程對本港河流的影響  

目的  

 本文件概述大嶼山一段遭破壞的東涌河及西貢沙角尾一

段被噴漿的河道的修復計劃和防止類似事故再度發生的措施。  

背景  

東涌河  

2 .  大嶼山東涌河長約 3 公里。較早前介乎石榴埔與石門甲之
間約 330 米的河道被發現因未經許可的工程而遭受破壞。該段受
破壞的河道旁邊築有一條闊 5 至 15 米的通道，而河床的卵石和
巨礫更被挖走，堆放在河道旁邊及侯王廟附近的空地上；此外，

還有跡象顯示該處曾進行其他堆填活動，並築有一些臨時堤壩。

河岸生境因而受到影響。  

沙角尾的河道  

3 .  西貢沙角尾的河道長約 1 .5 公里。一項村屋工程的承建商
在一段長約 160 米的河道上鋪上混凝土襯層，而該襯層是興建有
關村屋所進行的地盤平整工程的一部分。屋宇署徵詢相關部門

（包括渠務署）的意見後，在一九九七及九九年根據處理建築物

安全及健康的《建築物條例》（第 123 章）批准有關圖則。渠務
署曾就雨水排放及防洪方面的考慮因素，向建築事務監督提供意

見。當時，鋪設混凝土襯層是維持河道功能的有效辦法，也是可

以接受的方案（儘管下文第 9 段所載的現行標準較為有利環保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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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條河道的修復計劃  

東涌河  

4. 離島地政處已要求東涌鄉事委員會進行修復工程，使該段

遭破壞的河道回復本來面貌。當局成立了跨部門工作小組，監督

修復工程；小組成員包括環境運輸及工務局、漁農自然護理署（漁

護署）、環境保護署（環保署）、渠務署、離島地政處及民政事務

總署的代表。一個由環境諮詢委員會成員，以及世界自然（香港）

基金會、長春社、地球之友、綠色力量、綠色大嶼山協會及嘉道

理農場暨植物園等環保／關注團體代表組成的專家小組，亦已開

會討論從生態角度來看，修復工程應如何進行。由該專家小組擬

訂的修復工程要求清單已交予東涌鄉事委員會，作為批准修復工

程的條件之一。  

5 .  修復工程預計在二月中展開，並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完成

（視乎天氣情況而定）。有關方面進行修復工程時，須參考石門

甲未受破壞的上游河道的狀況。跨部門工作小組會監督工程的進

行。有關方面在 10 米長作測試的河道完成修復後，該工作小組
會進行詳細檢查；如效果令人滿意，才會容許工程繼續進行，而

該段河道也會成為修復餘下遭破壞的河道的藍本。此後，修復工

程每次只會在 50 米的河道上進行，以確保每段河道的修復工程
都令政府滿意。當局已邀請專家小組的成員參與修復工程的監督

工作。只要遭破壞的河道恢復本來面貌，該處的生態預計可藉大

自然的力量逐漸回復原狀。漁護署會在河道修復工程完成後的兩

年或更長時間內，監察河道的情況，以確定生態的復原程度和決

定是否須進行其他改善工程。  

沙角尾的河道  

6 .  在各有關部門共同努力下，村屋工程的認可人士已同意呈

交有關河道的修訂圖則。該圖則會包括在已噴漿的河床上挖掘坑

洞，再在坑洞上鋪滿卵石；以及在河岸加建綠化設施，以促進天

然生境的形成。我們應環境諮詢委員會邀請在二月九日向委員會

匯報這宗事故。有關部門會確保這段河道會以符合環境標準的方

式修復妥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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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護河流免受建築工程影響  

未經許可的工程  

7 .  本港大部分河澗 (包括本文件提及的兩條 )均位於政府土
地上，受《土地 (雜項條文 )條例》 (第 28 章 )管制。一般而言，根
據該條例，任何人如沒有有效的挖掘准許證而進行挖掘工程；沒

有有效的移走准許證而採掘或移走土地的泥土、草皮或石頭；或

未經授權而在土地上建造任何構築物，均屬犯罪。此外，一些天

然河流 (包括在政府和私人土地上的河流 )已被指定為受保護區
(如郊野公園、自然保育區和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)，並受《郊野
公園條例》 (第 208 章 )、《城市規劃條例》 (第 131 章 )和《環境影
響評估條例》（環評條例） (第 499 章 )保護。政府會加強執法，
採取適當的檢控行動，對付惡意破壞河流生態的行為，並要求違

例者進行必要的修復工程。漁護署會加強巡視具重要生態價值的

地點。該署亦正進行基線研究，蒐集本港的生態資料，並會因應

情況，建議把具重要生態價值而尚未指定為受保護區的河流，指

定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或自然保育區，以加強對這些河流的保

護。  

工務工程  

8 .  政府明白保育大自然的重要，也了解香港的發展需要，因

此會繼續在兩者之間求取平衡。環評條例在一九九八年四月制定

後，大型工程在規劃階段均須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研究（環評研

究），包括生態調查及評估。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在二零零三年九

月發出技術通告 (工務 )第 1 3 / 2 0 0 3 號修訂本，公告最新指引及程
序，以處理不在環評條例涵蓋範圍內的政府工程項目或工程建議

的環境影響。倡議部門（包括其顧問及承建商）須在設計、建造

及運作階段，特別是涉及一些可能對環境敏感地區造成影響的活

動時，充分顧及環保因素。  

9 .  渠務署在近年進行防洪工程時，已更加注重保護環境和保

存自然生境。這些工程一般都會包括環保措施，例如在河岸廣泛

植樹種草。在環境敏感地區內的水道，會盡量完整保留其天然河

床，並且只會在河岸進行加固或擴闊工程。如水道受沖刷威脅，

河岸將鋪上石籠或預製混凝土草格，河流底部則鋪上不規則毛石

或 石 塊 ， 而 不 會 使 用 混 凝 土 。 當 局 已 製 備 名 為 “ Exa mp l e s  o f  
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l y  f r i e n d l y  d r a i n a g e  channe l s  de s igns  a r i s i ng  f r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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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 i mp a c t  a s s e s s me n t s”的文件，列舉環保渠道設計
的例子，供工程項目倡議者參考。  

10 .  二零零二年九月，渠務署發出內部指引通告，列載在環境
敏感水道進行渠務維修工程和規劃這類工程的良好做法，以供參

考。如建議工程的施工範圍位於環境敏感及／或具重要生態價值

的水道內或附近，當局會審慎考慮建議施工方法，盡量減低對環

境的不良影響。當局會視乎建議工程的範圍，知會漁護署及環保

署，並徵詢該兩個部門的意見。當局會盡量避免使用混凝土襯層

或在河流底部鋪上類似物料。  

新界的私人發展項目  

11 .  新界的建築物會視乎情況而定由《建築物條例 (新界適用 )
條例》 (第 121 章 )或《建築物條例》 (第 123 章 )規管。興建新界
豁免管制樓宇的申請由地政總署審批。地政總署諮詢有關部門

後，會決定應否批准申請，以及如批准的話，應否發出地盤平整

工程豁免證明書及渠務工程豁免證明書。當局如不能發出該等豁

免證明書，建議進行的地盤平整工程或渠務工程會受《建築物條

例》 (第 123 章 )規管。本文件提及的沙角尾村屋發展項目即為一
例。  

12 .  其他私人發展項目須提交屋宇署；該署會按《建築物條例》
(第 123 章 )處理提交的圖則。   

13 .  屋宇署設有一中央處理系統，處理由私人發展商提交的圖
則。設立該系統的目的是確保在法定時限內，諮詢所有有關的政

府部門和匯集各部門的意見。屋宇署收到提交的圖則後，會按既

定安排，將圖則送交有關部門傳閱，以徵求他們的意見。關乎《建

築物條例》 (第 123 章 )的意見會由屋宇署按《建築物條例》 (第
123 章 )跟進辦理。  

14 .  為防止沙角尾的事件重演，當局同意影響天然河道的建屋
申請必須送交漁護署徵求意見。由於保護環境極為重要，當局不

會建議採用混凝土襯層，而會建議採用上文第 10 段渠務署內部
指引通告中列載的良好做法。有關部門會檢討和更新關於審批這

類申請的內部指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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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論  

15 .  當局採取上述改善措施後，香港的河流預期會得到更佳的
保護，使本港在發展和保護環境這兩方面的需要之間取得平衡。

這對香港的持續發展極為重要。我們會繼續不斷檢討現行制度，

有需要時加以改進。  

 

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 
二零零四年二月  


